
 
 

立法會：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回應立法會議員提出「全面檢討資助置業計劃」議案

總結發言全文（只有中文） 

＊＊＊＊＊＊＊＊＊＊＊＊＊＊＊＊＊＊＊＊＊＊＊＊＊＊＊＊＊＊  

  以下為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今日（十二月五日）在立法會回應議員提出

「全面檢討資助置業計劃」議案總結發言全文： 

 

主席女士： 

 

  多謝剛才發言的議員對於議案及修訂發言，表達對各項資助置業計劃的意

見。 

 

  議案提及的居者有其屋計劃、租者置其屋計劃及置業資助貸款計劃，都曾對

香港的繁榮安定及社會和諧作出過貢獻。香港有接近四分之一的住宅單位是以資

助方式出售的，超過 100 萬的市民曾透過這些計劃購買自己的居所。然而，隨

社會及經濟的變遷，政府亦需因時制宜，適切地修訂房屋政策，以配合經濟的轉

變，特別是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及社會上的意見。 

 

  因此，政府在 2002 年因應當時的經濟及社會環境全面檢討了房屋政策，訂

明政府在資助房屋政策上的定位，是為沒有能力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家庭提供

租住公屋，並應該退出作為發展商的角色，停止興建和出售資助公營房屋，將干

預市場的程度減至最低。鼓勵市民自置居所，不是政府的房屋政策目標。市民置

業與否，應該以個人的意願和負擔能力為依歸。我們沒有為自置居所比率定下一

個具體的目標。為配合政府重新定位的房屋政策，房委會在 2003 年起停建居屋，

2004 年終止置業資助貸款計劃，並在 2005 年推出「第六期乙」租者置其屋計劃

後終止該計劃。 

 

  自落實重新定位的房屋政策以來，房地產市場有平穩的發展，市場上亦有

不同種類及格價的住宅單位，供有意置業的市民選購。因此，我們認為，現行的

房屋政策能配合現時香港經濟及社會的環境。 

 

  以下我會就議案提及的三個資助置業計劃，說明政府現在的立場。 

 

  首先是居者有其屋計劃。有關恢復興建居屋的議題，我在今年 10 月 22 日的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已說明了政府的立場。我們認為至少要有幾項條

件，才應該考慮是否恢復興建居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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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市場情況的考慮，即市場是否嚴重失衡，樓價是否處於極之不合理

的水平，令中下階層難以置業。 

 

  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回顧一下過去十年的樓市發展。1997 至 2003 年期間樓

價大幅下調，累積跌幅多達六成多，很多人仍是記憶猶新。隨本港的整體經濟

於 2003 年起開始復蘇，樓市氣氛隨之好轉，促使樓價從低位穩步回升。踏入 2007

年，樓市因應按揭利率下降、賣地成績理想等利好因素，成交量及樓價均有所增

長。但較之於 1997 年的高峰水平，整體樓價仍然平均低約接近四成。 

 

  另一方面，近年樓價上升的同時，市民的就業情況和收入也隨著經濟復蘇而

得到改善，置業人士的負擔能力亦相對提高。 

 

  整體而言，我們認為雖然近年樓價回升，但住宅物業市場仍屬穩健，有不同

種類及價格的單位供應。就中下價單位來說，過去幾年，樓價在二百萬以下單位

的成交宗數，佔整體成交量接近六成。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市場動向，包括價格

轉變的趨勢及單位供應的情況。 

 

  第二，是公屋流轉的考慮，即公屋流轉是否出現問題，嚴重影響公屋申請人

上樓時間。現時，公屋居民仍可購買居屋第二市場單位而毋須補地價。事實上，

自房委會停建停售居屋後，公屋居民自願或因購買居屋第二市場單位而交回公屋

單位的個案一直平穩上升，由 2004/05 年度的約 5 400 宗增加約 1 500 宗至 2006/07

年度的約 6 900 宗，而現時每年可供編配的公屋單位中，超過一半來自從原有的

公屋住戶收回的單位，顯示在現時機制下，公屋單位有一定的流轉性。現時一般

公屋申請家庭的平均輪候時間約為 1.8 年，低於我們承諾的大約 3 年的水平。 

 

  社會共識的考慮亦很重要。我們認為我們修訂 2002 年重新定位的房屋政策

的時候，一定要考慮社會是否達成共識。現行政策將房屋資源集中用於滿足低收

入家庭的基本住屋需要，讓公屋的平均輪候時間保持於理想水平。雖然現時有意

見認為政府應該再介入市場，再次提供置業資助，但我們有留意到社會上有不同

的看法，因為改變現行的政策，對房地產市場以至整體經濟都有深遠的影響，我

們必須小心考慮到社會上各方面的意見。 

 

  所以就居屋方面，我們會繼續留意以上幾方面的發展，聽取社會各界對這

個課題的意見，現階段我們會繼續有秩序出售剩餘的居屋單位。剛才民建聯的議

員表示曾做過調查，得出一些贊成興建居屋方面的數據，或者我亦都提供另外一

些數據供大家參考。今年房委會進行「公營房屋住戶綜合統計調查」，亦有調查

公屋居民對置業及購買居屋的意見。這個調查的樣本數目約有 5 000 戶，包括 3 

000 個公屋住戶，整體回應率約 90%。調查結果顯示，在公屋住戶中，僅有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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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購買剩餘居屋單位，所以贊成與購買意欲之間，可能仍有一個差距。 

 

  在置業資助貸款計劃方面，政府在 2002 年為房屋政策重新定位後，房委會

在 2003 年推出置業資助貸款計劃，作為停建及停售居屋後的過渡性安排。在推

行該計劃時，我們亦指出，提供置業貸款在某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參與私人市場

活動的行為。因此，房委會在 2004 年決定終止置業資助貸款計劃，進一步退出

市場，集中有限的資源，更專注地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出租公屋。 

 

  在是否恢復置業資助貸款計劃的問題上，除了需要檢視剛才我提到有關復建

居屋的三個考慮因素外，亦要特別留意以下幾方面。 

 

    首先，目前市場上其實有多種具競爭力的按揭貸款計劃和優惠以供選擇，供有

意置業人士選取適合他們的計劃。首期方面，置業人士亦可通過香港按揭証有

限公司的按揭保險計劃，獲得高達樓價九成半的按揭貸款。事實上，置業對很多

市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我們認為市民置業與否，是根據個人意願和負擔

能力來決定。政府或房委會不應再擔當貸款機構的角色，影響市民就其負擔能力

而行使他們的置業決定。 

 

  第二，推行貸款計劃時，房委會須承擔有關資助貸款或補助金的財政負擔，

亦須承擔行政費，和承受拖欠還款的風險。這些額外的承擔會對房委會的財政造

成壓力。停止貸款計劃後，房委會可更集中資源照顧公屋居民及輪候冊上的申請

者的住屋需要。 

 

  所以，在是否恢復置業資助貸款計劃的問題上，我們會繼續留意復建居屋三

項考慮因素及以上幾項因素的發展，亦會繼續聽取各界意見。 

 

  在租者置其屋計劃方面，房委會於 1998 年初推出租置計劃的目的，是讓公

屋租戶以可負擔的價格購買他們所租用的單位，以協助達到當時十年內全港七成

家庭置業的政策目標。政府在 2002 年全面檢討房屋政策時決定，當年制訂的長

遠置業指標已毋須保留，並指出需保持一定數量的租住公屋單位，以長期滿足合

資格家庭的需要。為配合這政策，房委會在 2005 年推出第六期乙租置計劃後，

已終止有關計劃。我們在現階段沒有計劃恢復該計劃。有以下幾個考慮。 

 

  首先是公屋供應的考慮。現時公屋輪候冊有超過 11 萬名申請者，而平均每

月新增的申請約有 2 000 至 3 000 個。房委會必須集中有限的房屋資源以照顧沒

有能力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家庭，以維持公屋申請平均輪候時間在大約三年。

正如在我先前所說，回收的公屋單位是一個重要的公屋供應來源，平均約佔房委

會每年編配公屋單位數目的一半。根據目前的預測，未來五年平均每年的公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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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成量只有約 15 000 單位，因此房委會更需要善用現有的公屋單位作編配用途。

如果將公屋單位售予租戶，有關單位便從此不會再交還房委會以供再編配之用。

這將難免削弱房委會持續推行公屋計劃及維持平均輪候時間在大約三年的能力。 

 

  租置屋管理的考慮亦很重要。房委會在管理租置屋的公屋單位上，面對

不少問題，剛才馮檢基議員亦有提及。不論售出了多少單位，所有租置屋均

需與私人物業一樣，由業主立案法團管理及決定管理的模式。在一些租置屋，

房委會的屋管理措施如屋管理扣分制等，因未獲有關法團同意而未能於該屋

的公共地方實施。這使房委會的屋管理政策不能全面執行，以致居於租置屋

和公共租住屋的租戶受不同的管理措施規管，情況並不理想。 

 

  第三是公屋居民其他資助置業選擇。公屋居民如有意置業，仍有其他獲資助

的途徑。他們可以在居屋或租置計劃第二市場購買單位而毋需繳付補價。 

 

  剛才李永達議員提及有些家庭希望通過租置計劃，年老租戶可讓年青家庭成

員加入，予以照顧，避免一些很冗長的申請過程。現時房屋署的「天倫樂」公共

房屋住屋計劃是一個很有效的計劃，一點也不冗長。我最近探訪一個家庭，該家

庭只是花了少於一個月的時間便可以加戶， 

 

  我和議員同樣關注議案中所提出的「有效運用房屋資源，減輕市民住屋負擔」

的目標。事實上，有限的房屋資源是重要的社會資源，尤其是香港地少人多，公

共房屋的土地資源更顯得珍貴，更須謹慎利用。2002 年我們為房屋政策重新定

位，決定集中房委會有限的土地及財政資源，為未能負擔私人租住房屋的居民提

供公共租住房屋。他們無疑是最需要獲得房屋援助的一群。我們認為這個政策方

向，是對有限的房屋資源最有效的運用。先前有議員指政府不再興建公屋，對有

需要的人沒有承擔等等。我想議員注意，目前我們的承諾本來是平均大約三年上

樓，現時是大約 1.8 年上樓。過去 5 年，房委會已幫助超過 12 萬個家庭上樓，大

大減輕他們的住屋負擔。而重新提供置業資助，無論是以實物或貸款模式，數量

多寡，都無可避免地會分散資源，影響房委會推行公屋計劃的能力。 

 

  剛才有議員認為政府終止各項資助置業計劃，目的僅為「托市」。又有議員

為政府現階段不推出各項資助置業計劃，是只為地產商的好處設想。從我剛才所

指出政府在這些問題上的考慮，可見這些指責是不符合事實的。主席女士，如何

為政府在經濟活動上的角色定位，和如何更有效地運用公共資源，從來是每個政

府都要面對的重大問題。政府在房屋政策上考慮這些問題時，一直都以社會整體

利益為依歸，尤其是社會上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問題及住屋需要，更是我們房屋政

策的首要考慮。我們在 2002 年為房屋政策重新定位，既可盡量減少干擾物業市

場的運作及幫助其平穩發展，亦能集中有限的資源幫助公屋租戶及超過 11 萬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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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冊上的有需要人士，實在是現時情況下，對房屋資源的最有效運用，亦符合整

體社會的利益。 

 

  不過，在檢討這件事情上，我相信我與很多議員的看法沒有原則上的不同，

只是時間上掌握的問題。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私人物業市場的發展及公屋流轉的

情況。今日議會的意見其實很清晰，我們一定會小心考慮，亦不會主觀地認為社

會上會否已經達成共識。我們會在適當時候進行廣泛的公眾諮詢，以聽取各方面

的意見。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完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５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２２時１０分 

 


